

环境办〔2017〕3号
浙江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试行）
为保证学院各实验室正常开展各项工作，所有实验场所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念，为确保全院师生、设备、资料等各类资源的安全，保障学院和学校的利益及声誉，特制定《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一.安全责任体系与人员设置

学院实行院室（所）二级责任体系。学院所有实验用房都有安全责任人，负责管理该实验室的安全工作。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必须与学院签订安全责任书。只有签订安全责任书、落实实验室安全责任（人）的实验室才可投入正常运行。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对所负责的实验室安全负全部责任。
学院设置专职安全技术管理员一名，负责全院安全管理工作。兼职安全技术管理员四名（两校区各两名），配合专职管理员负责危化品管理和安全巡查。人员由学院实验中心统一管理。
二.危化品管理制度
剧毒、民爆品、易制毒、易制爆危化品为管控类危化品，其它为非管控类危化品，见学院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服务师生下载专区。本制度主要适用于易制毒、易制爆等危化品的管理。剧毒、民爆品属于重点管控类危化品，学院无管理权限。

1.申购：经校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确认申购后由实验中心安全管理员统一采购。申购人网上填写危化品申购表，指导教师与安全管理员网上审核。打印申购表导师签字，安全管理员在公安系统采购。

2.领取与返还：每周一、周三与周五安全技术管理员与兼职管理员在校危化品仓库8:30-10:30发放，当日14:30-16:00返回。如果确实因实验进程需要，在非上述时间以外使用危化品的，则应取得安全技术管理员与兼职管理员同意后，有2名相关责任教师担保并至少有1名教师陪伴领取与返还。领取及返还至少需2人且其中至少1人为老师，须穿戴实验服、防护手套等安全设施，带专用盛装（牢固的水桶等）工具到危化品库房领取。在各自总账本与使用账本填写好信息且签名，张贴试剂瓶跟踪标签,在规定时间内返还。
3.使用：需在具有监控环境下和指导教师（值班教师）在场使用；在各室的使用台账本上认真写明用途用量等信息，指导教师（值班教师）及时签名，标识清楚。
管控类危化品需根据公安局检查要求严格按以上程序申购、领取、使用、登记和返还。指导教师特殊情况不能在场（诸如出国、开会、出差等）情况，需提前与其他教师写好双方签字的委托代管证明，由代管教师签名和承担相应的职责。担保与委托证明学院存档。

4.普通危化品：需存放在各实验室的专用试剂柜。柜面上张贴专管人姓名与试剂清单。有单独台账本。写明实时存量与使用信息，按试剂种类分类分层存放。
使用危化品的实验室需标识清楚，具有安全使用注意事项与应急事项上墙制度。

5.废弃物处置：实验室内危化品废弃物分为无机、重金属与有机废液、废瓶、废试剂五类。5年以上的危化品药剂，作为废试剂须废弃处置。根据各室情况领取废弃物处置桶。处置桶上须张贴学校专用标签，信息填写完整。废液达到处置桶总容量的4/5时（25L桶），须马上和管理员联系拉运，不得联系其他人员处理或私自处理。
危化品废弃物处置需根据公安局检查要求严格按以上方法实施。

三.特种设备管理制度

气瓶、压力容器与压力管道等这类设备需专人专管。各实验室购置与使用时，需上报安全管理员备案，提供固定措施和安全使用注意事项与应急事项上墙制度。标识清楚。
四.高电压设备管理制度

使用≥1000V交流电（不包括直流）的这类设备需专人专管。各实验室购置与使用时，需上报安全管理员备案，提供安全使用注意事项与应急事项上墙制度。标识清楚。
五.高温与低温设备管理制度

各类加热与存储样品的设备（烘箱、马弗炉、高温炉、冰箱、防爆冰箱、低温冰箱、超低温冰箱等）需专人专管。各实验室购置与使用时，需上报安全管理员备案，提供安全使用注意事项与应急事项上墙制度。标识清楚。
六.机械高速设备管理制度

各类离心或机械高速运转的设备（离心机、高速粉碎机、脱水机等）需专人专管。各实验室购置与使用时，需上报安全管理员备案，提供安全使用注意事项与应急事项上墙制度。标识清楚。

七.其它设备管理制度

各实验室购置安装与使用对水电网络等有特殊要求，或对环境极其使用人员构成各类辐射噪音等生物、化学与物理性危害的设备需上报安全管理员备案，专人专管，完成安全防护措施后，提供安全使用注意事项与应急事项上墙制度标识清楚后方可实施。
以上各类设备专管人员使用前需经专业培训后方可使用，每次使用信息在专用记录本上记录。培训与使用记录学院管理存档。

八.其它安全事项管理制度
1.加强实验室内的四防（防火、防盗、防水、防电）工作，没人的实验室需及时锁门。 

2.实验室内不允许私自连接与改动电源插座或水管等设施。如房间确实需要改动，须上报学校后勤公司，由专业安装实施，方可使用。 

3.每天实验结束后，各实验室最后离开房间的人，检查电源、火源、水源、门窗的关闭情况，完好状态方可离开。 

4.各实验室须按照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表》的内容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实验室安全自查，做好实验室安全自查台帐记录。

5.学院实行安全巡查制度，学院领导、安全管理员与其他教师不定期随时抽查各室安全工作（出入记录、台账、使用记录、培训记录等）。实验中心每周检查一次各实验室的安全情况。
6.及时上报与处理实验室各类安全隐患，做好安全记录。
7.寒暑假不开放的实验室需要检查好水电门窗后，贴封条封存；继续使用的实验室填写《寒暑假科研实验室利用汇总表》，上报院实验中心、校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与保卫处，做好安全记录。 
8.非本院在职（在读）师生使用本院实验室，应提前填报申请表，经学院审批同意后方可进入大楼进行实验。
九.安全事项奖惩措施

1. 实验室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相应实验室的安全责任人及当事师生下列五种之一的处罚。
需处罚的情况：

①仪器设备运行需人监管而无人监管的情况；
②无正当理由不接受安全检查的情况；
③各类实验信息资料未按要求及时填写上报或丢失破坏的情况；
④被上级有关部门抽查到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
⑤不遵循本制度第二-八条的情况。
采取的处罚措施：

①发整改通知单，学院通报；

②停止各类耗材申购、领取及报销资格；
③暂时停止供电；
④暂时关闭实验室，直到整改完成实施，符合安全要求后给予开放；

⑤学院收回该实验室的使用权并交付其他需要的教师管理或使用。
有上述情况发生的，由实验中心及时将相关信息通报相关师生。
2. 危险化学品等未按安全规范要求使用，一旦被发现存在不安全因素或安全隐患，学院将对安全责任人依次进行如下处理:①实验中心专职或兼职安全技术管理员应做好笔录，并立即通知对应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现场，接收实验中心提出的整改通知单并签名，同时采取立即断电停止设备或实验室的使用。直到该实验室整改完成并通过实验中心专职或兼职安全技术管理员的验收后，接到再次启用实验室的通知书后放可投入使用。②学院收回该实验室的使用权并交付其他需要的教师管理或使用，避免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
3.学院对出现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对应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及当事师生实行一票否决制，取消其当年的评奖评优资格，在同等条件下不得享有优先推荐职称评聘资格及限项项目的申报。对因人为原因所造成的损失，应酌情赔偿。
4.安全责任人安全自查认真，所负责的实验室始终保持良好状态，安全检查当年没有任何问题，学院给予安全责任人通报表扬。学院将酌情于每年年终开展一次实验室安全责任落实执行情况评比，对于获得先进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给予表彰和奖励，优先考虑其评奖评优，优先推荐其职称评聘及限项项目的申报。
十.本规定和上级相关规定有冲突的，以上级相关规定为准。

十一.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附件：《实验室安全责任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主题词：实验室 安全管理 制度
浙江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7年1月18日印发
附件：

实验室安全责任书

甲方：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乙方(安全责任人)：

根据上级要求和甲方可持续发展需要，甲方将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下沙校区逸夫楼/教工路校区2号实验楼）房间号为         实验室供于乙方教学科研使用，乙方做为该实验室安全责任人承诺做好以下事项：

1. 承诺遵守《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试行）》；
2.落实该实验室出入人员管理工作；
3.落实该实验室危化品管理工作；

4.落实该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工作；

5.落实该实验室安全自查工作并接受检查；

6.落实该实验室出入记录、培训记录与使用记录台账本等安全信息管理工作；

7.落实该实验室 “五关”（关门、关窗、关水、关电、关气）与“四防”（防火、防盗、防破坏、防灾害事故）工作；
8.及时上报与处理实验室各类安全隐患，做好安全记录。

本责任书一式三份，责任人留存1份，学院留存2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日期：                     日期：
1

